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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

二楼会议厅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宁远喜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分别以专人、传

真或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其中现场出席董事

８

名，独立

董事王连凤女士通过传真方式表决，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全体董事以签字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退出房地产业务并处置相关资产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新能源电力核心主业，公司拟退出房地产业务，并处置公司名下

相关资产。

（一）公司房地产业务现状概况

近年，受国家政策调控影响，公司房地产业务发展缓慢，未有开发新的房地产项目，房地产业务对公

司主营业务影响逐年下降。房地产业务近三年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０．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近三年主营业务利润占公司主营业务利润比例分别为

０．１２％

、

－０．０２％

、

０．００％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

房地产业务相关资产总额为

９１５

，

５９５

，

８９８．９０

元，占公司总资产的

９．８０％

。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新能源电力核心主业，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拟退出房地产业务，

并处置公司名下相关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房地产业务相关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书。 资产现状及评估情

况如下：

自编号 土地证编号 位置

土地

证日

期

取得

方式

土地

性质

年限

开发

程度

面积

（ｍ２）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

值率

％

Ａ１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０

号

梅县新

城梅花

山公园

西面

、

剑英大

道西端

北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出让 商住

７０

五通

１６５，５１０．００ １１９，０６３，６５３．０１ ２１０，５２８，７２０ ７６．８２

Ａ２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３６

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出让 商住

７０

五通

１５４，８７６．００ １１１，４１３，８２５．８９ ２０４，４３６，３２０ ８３．４９

Ａ３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２

号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出让 商住

７０

五通

１７５，０２９．００ １２５，９１１，３７７．７０ ２３１，０３８，２８０ ８３．４９

Ａ４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５

号

出让 商住

７０

五通

２７，０３７．００ １９，４４９，７２５．０１ ３５，６８８，８４０ ８３．４９

Ａ５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６

号

出让 商住

７０

五通

１３９，４８２．００ １００，３３９，７７６．７５ １８４，１１６，２４０ ８３．４９

Ａ６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７

号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出让 商住

７０

五通

９３，５３６．００ ６７，２８７，４０１．６６ １２３，４６７，５２０ ８３．４９

Ａ７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８

号

出让 商住

７０

五通

１，００８．００ ７２５，１２９．３７ １，３３０，５６０ ８３．４９

Ｂ１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４１

号

梅县扶

大高管

会三丰

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出让 商住

７０

五通

１９５，４５５．００ １４０，６０５，３１８．７１ ２３６，５００，５５０ ６８．２０

Ｂ２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６８

号

梅县扶

大高管

会三丰

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出让 商业

４０

五通

３５，１４７．００ ５７，８８８，２４４．８０ ６６，９１９，８８８ １５．６０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７０

号

出让 商业

４０

五通

３５，１６０．００ ５９，０９８，０００．００ ６６，９４４，６４０ １３．２８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７１

号

出让 住宅

７０

五通

４７，０９５．００ ５６，９０６，０７０．００ ５６，９８４，９５０ ０．１４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７２

号

出让 住宅

７０

五通

４７，０９６．００ ５６，９０７，３７６．００ ５６，９８６，１６０ ０．１４

合计

／ ／ ／ ／ ／ ／ １，１１６，４３１．００ ９１５，５９５，８９８．９０ １，４７４，９４２，６６８ ６１．０９

（二）处置方案

自编号 土地权证编号 处置方案

Ａ６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７

号 公司待建办公楼自留用地

Ａ１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０

号

公司拟参照评估价格

，

以总价

８９，４９６

万元

，

将

Ａ１、Ａ２、Ａ３、

Ａ４、Ａ５、Ａ７

共

６

宗用地共计

６６２，９４２

㎡的土地使用权

，

转让给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Ａ２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３６

号

Ａ３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２

号

Ａ４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５

号

Ａ５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６

号

Ａ７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８

号

Ｂ１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４１

号

公司拟参照评估价格

，

以总价

４８，５９１

万元

，

将

Ｂ１、Ｂ２

共

２

宗用

地共计

３５９，９５３

㎡的土地使用权

，

转让给广东喜之郎集团有

限公司

。

Ｂ２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７１

号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７０

号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６８

号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７２

号

１

、

Ａ１

、

Ａ２

、

Ａ３

、

Ａ４

、

Ａ５

、

Ａ７

地块的具体处置方案

（

１

）公司经与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力地产”，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编号：

２７７７

）友

好协商，双方就梅县山水城项目部分用地使用权转让签订了《梅县新城项目土地转让协议书》，以评估价

为参考， 公司拟以

８９

，

４９６

万元的价格将挂牌编号为

ＧＰ２００９－１５

用地中的自编号

Ａ１

、

Ａ２

、

Ａ３

、

Ａ４

、

Ａ５

、

Ａ７

地

块，共

６６２

，

９４２

㎡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富力地产。

（

２

）交易标的账面原值为

４７６

，

９０３

，

４８７．７３

元，已计提的折旧为

０．００

元，账面净值

４７６

，

９０３

，

４８７．７３

元，评

估值为

８６７

，

１３８

，

９６０．００

元。

（

３

）第一期支付及移交方式

①

协议生效后

３

个工作日内双方开设共管账户，共管账户设立后

２

个工作日内，富力地产向共管账户

支付定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开具相应收款收据。

②

在定金支付至共管账户后

５

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向政府部门入案申请办妥自编号为

Ａ１

、

Ａ２

、

Ａ３

地

块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协议转让给富力地产的所有手续，富力地产取得入案受理回执（届时凭回执由富

力地产领取新《国有土地使用证》）。自编号

Ａ１

、

Ａ２

、

Ａ３

地块面积共计

４９５

，

４１５

平方米，土地转让金共计

￥６６

，

８７９

万元，其中的

￥６２

，

６４７．２０

万元由富力地产取得入案受理回执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账户内定

金直接等额抵作第一期支付的土地转让金，富力地产实付

￥５２

，

６４７．２０

万元，公司开具相应收款收据；其余

￥４

，

２３１．８０

万元按协议约定第二期支付。

③

在公司移交自编号

Ａ１

、

Ａ２

、

Ａ３

地块及其相关资料，并开具有效发票给富力地产的同时，双方共同配

合办妥将共管账户里的款项解付给公司的手续。

（

４

）第二期支付及移交方式

①

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前，双方共同向政府部门入案申请办妥自编号为

Ａ４

、

Ａ５

、

Ａ７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一

次性协议转让给富力地产的所有手续，富力地产取得相应入案受理回执（届时凭回执由富力地产领取新

《国有土地使用证》）。自编号

Ａ４

、

Ａ５

、

Ａ７

地块面积总计为

１６７

，

５２７

平方米，土地转让金共计

￥２２

，

６１７

万元。富

力地产在取得入案受理回执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自编号

Ａ４

、

Ａ５

、

Ａ７

地块的土地转让金

￥２２

，

６１７

万元和自编号

Ａ１

、

Ａ２

、

Ａ３

地块剩余未付的土地转让金

￥４

，

２３１．８０

万元， 即共需向共管账户支付

￥２６

，

８４８．８０

万元，公司开具相应的收款收据。

②

在公司移交自编号

Ａ４

、

Ａ５

、

Ａ７

地块及其相关资料，并开具有效发票给富力地产的同时，双方共同配

合办妥将共管账户中的款项解付给公司的手续。 至此，土地转让金全部支付完毕。

（

５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说明：富力地产于

１９９４

年成立，

２００５

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业务集房地产

设计、开发、工程监理、销售、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等为一体，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房地产企业之一，为

首家被纳入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内地房地产企业，履约能力良好。

２

、

Ｂ１

、

Ｂ２

地块的具体处置方案

（

１

）公司经与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之郎”）友好协商，双方拟就梅县山水城项目部

分用地使用权转让签订《梅县山水城项目土地转让协议书》，以评估价为参考，公司拟以

４８

，

５９１

万元的价

格将挂牌编号为

ＧＰ２００９－１５

、

ＧＰ２０１２－１９

、

ＧＰ２０１２－２０

用地中的

３５９

，

９５３

㎡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喜之郎。

（

２

）交易土地账面原值为

３７１

，

４０５

，

００９．５１

元，已计提的折旧为

０．００

元，账面净值

３７１

，

４０５

，

００９．５１

元，评

估值为

４８４

，

３３６

，

１８８

元。

（

３

）第一期支付及移交方式

①

协议生效后

３

个工作日内双方开设共管账户，共管账户设立后

２

个工作日内，喜之郎向共管账户支

付定金

５０００

万元，公司开具相应收款收据。

②

在定金支付至共管账户后

５

个工作日内， 双方共同向政府部门入案申请办妥自编号为

Ｂ２

地块的土

地使用权协议转让给喜之郎的所有手续，喜之郎取得入案受理回执（届时凭回执由喜之郎领取新《国有土

地使用证》）。 自编号

Ｂ２

地块面积共计

１６４

，

４９８

平方米，土地转让金共计

２２

，

２０３

万元。 喜之郎在取得入案受

理回执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第一期土地转让金

２４

，

２９５．５０

万元， 其中：

２２

，

２０３

万元为自编号

Ｂ２

地块的土地转让金；剩余

２

，

０９２．５０

万元为自编号

Ｂ１

地块的土地转让金预付款，账户内定金直接等额抵作

第一期支付的土地转让金，喜之郎实付

１９

，

２９５．５０

万元，公司开具相应的收款收据。

③

在公司移交自编号

Ｂ２

地块及其相关资料，并开具有效发票给喜之郎的同时，双方共同配合办妥将

共管账户里的款项解付给公司的手续。

（

４

）第二期支付及移交方式

①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前，双方共同向政府部门入案申请办妥自编号为

Ｂ１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协议转让

给喜之郎的所有手续，喜之郎取得相应入案受理回执（届时凭回执由喜之郎领取新《国有土地使用证》）。

自编号

Ｂ１

地块面积总计为

１９５

，

４５５

平方米，土地转让金共计

２６

，

３８０

万元。 喜之郎在取得入案受理回执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自编号

Ｂ１

地块的土地转让金

２４

，

２９５．５０

万元， 第一期支付的自编号

Ｂ１

地块土

地转让金预付款

２０９２．５０

万元直接抵作土地转让金， 喜之郎实付

２４

，

２９５．５０

万元， 公司开具相应的收款收

据。

②

在公司移交自编号

Ｂ１

地块及其相关资料，并开具有效发票给喜之郎的同时，双方共同配合办妥将

共管账户中的款项解付给公司的手续。 至此，土地转让金全部支付完毕。

（

５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说明：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固定资产达

７０

亿元，生产和销

售果冻布丁、海苔、奶茶三大系列产品，拥有“喜之郎”、“优乐美”两个中国驰名商标和“美好时光”广东省

著名商标，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果冻布丁专业生产和销售企业，是国内最大的即食海苔、奶茶生产和销售企

业，履约能力良好。

（三）其它安排

１

、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不

存在抵押、担保、诉讼及权属问题，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伴随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

人事变动计划。

２

、公司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变更、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文等事宜。

（四）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调整，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做大做强新能源电力核心主业，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２

、本事项完成后，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数约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根据交易

履行进度确认收入。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否决，

０

票弃权。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广东证监局《关于印发

＜

进一步提高辖区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导

意见

＞

的通知》（广东证监【

２０１２

】

２０６

号）有关规定，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制度，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实际

情况，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调整如下：

条款号 原条款内容 修订后条款内容

第二章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

洁净煤燃烧技术发电和

可再生能源发电

，

新能源电力生产

、

销售

、

开发

，

新能源电

力生产技术咨询

、

服务

。

房屋建筑

、

公路

、

桥梁

、

市政等基

础设施工程的设计

、

承揽与施工

（

凭资质证书经营

），

房地

产开发经营

，

新能源产业投资

，

对外直接股权投资

、

创业

投资

、

受托投资

、

受托管理投资

、

投资咨询

、

财务咨询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

洁净煤燃烧技术发电和可再生能源

发电

，

新能源电力生产

、

销售

、

开发

，

新能源电力生产技术咨询

、

服务

。

房屋建筑

、

公路

、

桥梁

、

市政等基础设施工程的设计

、

承揽与施工

（

凭

资质证书经营

），

新能源产业投资

，

对外直接股权投资

、

创业投资

、

受

托投资

、

受托管理投资

、

投资咨询

、

财务咨询

。

第四章

第三十九条

第二款

、

第三款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

东负有诚信义务

。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

利

，

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

、

资产重组

、

对外投资

、

资

金占用

、

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第二款

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

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董事

、

监事候选

人的提名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

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和

程序

，

控股股东不得越过股东大会

、

董事会任免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

。

公司的重大决策应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依法

作出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

的决策及依法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

，

损害公司和其他股

东的利益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

义务

。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

，

控股股东不得利用

利润分配

、

资产重组

、

对外投资

、

资金占用

、

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

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不得利用其特殊地位谋取额外利益

，

不得对股东大会人事选举决议和董事会人事聘任决议履行任何批准

手续

，

不得越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任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不得直接

或间接干预公司生产经营决策

，

不得占用

、

支配公司资产或其他权

益

，

不得干预公司的财务会计活动

，

不得向公司下达任何经营计划或

指令

，

不得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

不得以其他任何形式影响

公司经营管理的独立性或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

。

第四章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召开时

，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

当出席会议

，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

股东大会召开时

，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

议

，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

公司可以通过视频

、

电

话

、

网络等多种方式为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与股东大会提供

便利

。

公司可以邀请年审会计师出席年度股东大会

，

对投资者关心和

质疑的公司年报和审计等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

第四章

第八十一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

有效的前提下

，

通过各种方

式和途径

，

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

有效的前提下

，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股

东大会提供便利

。

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

，

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

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

一

）

证券发行

；

（

二

）

重大资产重组

；

（

三

）

股权激励

；

（

四

）

股份回购

；

（

五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

易

（

不含日常关联交易

）

和对外担保

（

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的担保

）；

（

六

）

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

（

七

）

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

（

八

）

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自主会计政策变

更

、

会计估计变更

；

（

九

）

拟以超过募集资金金额

１０％

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

；

（

十

）

投资总额占净资产

５０％

以上且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依

公司章程应当进行网络投票的证券投资

；

（

十一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

十二

）

对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

第五章

第九十九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

、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

，

对公司负有下列

勤勉义务

：

（

一

）

应谨慎

、

认真

、

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

，

以

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以及国家

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

，

商业活动不超过营业执照规定的

业务范围

；

（

二

）

应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

（

三

）

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

；

（

四

）

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

保证

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

五

）

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

不得

妨碍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职权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

勤勉义务

。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

、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

，

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

（

一

）

应谨慎

、

认真

、

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

，

以保证公司的

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

，

商

业活动不超过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范围

；

（

二

）

应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

（

三

）

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

，

联络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及相关人员就公司的经营管理提供详细资料

、

解释或者进行讨论

；

也

可以要求公司及时回复其提出的问题

，

及时提供其需要的资料

；

应主

动通过其他渠道获知上市公司信息

，

特别是应加强与中小股东的沟

通

，

并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与诉求

；

（

四

）

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

保证公司所披露

的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

五

）

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

不得妨碍监事会

或者监事行使职权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勤勉义务

。

第五章第一

百零五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执行

。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

独立

董事除具有

《

公司法

》

和其他法律

、

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

，

还享有以

下特别职权

：

（

一

）

重大关联交易事先认可权

；

（

二

）

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议与事先认可权

；

（

三

）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议权

；

（

四

）

召开董事会提议权

；

（

五

）

召开仅由独立董事参加的会议提议权

；

（

六

）

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

；

（

七

）

就特定关注事项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

；

公司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积极配合独立董事履行职责

。

独立

董事行使职权时支出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

独立董事行使各项职

权遭遇阻碍时

，

可向公司董事会说明情况

，

要求高级管理人员或董事

会秘书予以配合

。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审议事项相关内容不明确

、

不具体或者有

关材料不充分的

，

可以要求公司补充资料或作出进一步说明

，

两名或

两名以上独立董事认为会议审议事项资料不充分或论证不明确时

，

可联名书面向董事会提议延期召开董事会会议或延期审议相关事

项

，

董事会应予以采纳

。

独立董事有权要求公司披露其提出但未被

公司采纳的提案情况及不予采纳的理由

。

独立董事应当核查公司公告的董事会决议内容

，

主动关注有关

公司的报道及信息

。

发现公司可能存在重大事项未按规定提交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

未及时或适当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发布的

信息中可能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生产经营可能违

反法律

、

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

以及其他涉嫌违法违规或损害社会公众

股东权益情形的

，

应当积极主动地了解情况

，

及时向公司进行书面质

询

，

督促公司切实整改或公开澄清

。

第五章

第一百一十一

条第一款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

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联交易的权限

，

建立严格的审

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

专业人

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

若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时

，

必须报经股东大会审批

：

（

一

）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３０％

以上

；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

值和评估值的

，

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

（

二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

收入的

３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

三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３０％

以

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

四

）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含承担债务和费用

）

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

五

）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

３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联交易的权限

，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

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

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

若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

，

必须报经股东大会审批

：

（

一

）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０％

以上

；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较高者

作为计算数据

。

（

二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

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

三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

（

四

）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含承担债务和费用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

五

）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

第五章第一百

一十二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

，

设副董事长

１

人

。

董事长和副董事

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

，

设副董事长

１

人

。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

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

董事长原则上不同时兼任总经理职

务

。

董事长对董事会的运作负主要责任

，

确保建立完善的治理机制

，

确保及时将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的议题列入董事会议程

，

确保

董事及时

、

充分

、

完整地获取公司经营情况和董事会各项议题的相关

背景材料

，

确保董事会运作符合公司最佳利益

。

董事长应提倡公开

、

民主讨论的文化

，

保证每一项董事会议程都

有充分的讨论时间

，

鼓励持不同意见的董事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

确

保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进行有效沟通

，

确保董事会科学民主决策

。

董事长应采取措施与股东保持有效沟通联系

，

确保股东意见尤

其是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的意见能在董事会上进行充分传达

，

保障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的提案权和知情权

。

第五章第一百

二十二条

董事会会议

，

应由董事本人出席

；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

，

可

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

，

委托书中应载明代理人

的姓名

，

代理事项

、

授权范围和有效期限

，

并由委托人签

名或盖章

。

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

董事的权利

。

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亦未委托代表出

席的

，

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

董事会会议

，

应由董事本人出席

；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

，

可以书面委托

其他董事代为出席

，

委托书中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

，

代理事项

、

授权

范围和有效期限

，

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

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

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董事的权利

。

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包括现

场

、

电子通讯等方式

），

亦未委托代表出席的

，

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

的投票权

。

第七章第一百

四十八条

监事会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

，

明确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

表决程序

，

以确保监事会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

。

监事

会议事规则作为本章程的附件

，

由监事会拟订

，

股东大会

批准

。

监事会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

，

明确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

以

确保监事会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

。

监事会议事规则作为本章程的

附件

，

由监事会拟订

，

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应为监事会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

，

公司各部门和

工作人员应积极配合监事会开展工作

，

接收询问和调查

。

第十二章第二

百零三条

本章程自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施行

，

原公司

《

章程

》

同时废止

。

本章程自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施行

，

原公

司

《

章程

》

同时废止

。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否决，

０

票弃权。

三、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否决，

０

票弃权。

以上议案中，第一、二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第二项议案须以

特别决议的形式通过。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土地

使用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为加快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新能源电力核心主业，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经与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力地产”，香港联

合交易所上市编号：

２７７７

）友好协商，双方就梅县山水城项目部分用地使用权转让签订了《梅县新城项目

土地转让协议书》，本公司拟以

８９

，

４９６

万元的价格将挂牌编号为

ＧＰ２００９－１５

用地中的

６６２

，

９４２

㎡的土地使

用权转让给富力地产。

２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交

易标的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及权属问题。

３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交易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

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地：中国广州珠江新城华夏路

１０

号富力中心；

主要办公地：中国广州珠江新城华夏路

１０

号富力中心

４５－５４

楼；

法定代表人：李思廉；

注册资本：

８０

，

５５９．１８３６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１２２９９７

；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资讯服务。 仓储服务。 场地出租，生产、加工、批发：木门、铝合金

窗、金属扣件、橱柜。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

、对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关联交易及关联人”的有关规定，未发现富力地产与本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３

、富力地产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９

，

８５８

，

７２１

万元；净资产：

５

，

８０３

，

０５４

万元；营业收入：

３

，

０３６

，

５０６

万元；利润总额：

１

，

００４

，

１７７

万元；净利润：

５６５

，

９３５

万元。

（注：本节基本情况及数据由富力地产提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为位于梅县新城梅花山公园西面、剑英大道西端北面的地块，由土地证编号为梅府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０

号、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３６

号、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２

号、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５

号、梅府

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６

号、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８

号（相应的自编号为

Ａ１

、

Ａ２

、

Ａ３

、

Ａ４

、

Ａ５

、

Ａ７

），共六宗用地组

成，土地使用权面积共

６６２

，

９４２

㎡，土地性质为商住用地。

交易土地上无建筑物，资产权属清晰，无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

、交易土地账面原值为

４７６

，

９０３

，

４８７．７３

元，已计提的折旧为

０．００

元，账面净值

４７６

，

９０３

，

４８７．７３

元。

本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本公司此次拟转让土地进行了评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

原则，综合该地块所处位置及实际情况，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和剩余法的评估方法：

１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计算方法：宗地楼面熟地价

＝

（适用的基准地价

×

期日修正系数

×

容积率修正系数

×

因素修正系数

＋

土地

开发程度修正）

×

年期修正系数。

（

１

）梅县基准地价成果及内涵介绍

根据《基准地价更新成果摘要》，梅县基准地价内涵为：

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土地年限：商业

４０

年、居住

７０

年、工业

５０

年

开发程度：五通一平（宗地外通路、供电、通信、通上水、通下水及宗地内土地平整）

容积率：商业、住宅为

２．０

，工业为

１．０

梅县基准地价表

级别 商业 住宅 工业

三级

１４６７ ３７３ ３４８

四级

８６５ ２７５ ２８６

五级

４２３ １７３ ２２０

（

２

）基准地价计算公式

宗地楼面熟地价

＝

（适用的基准地价

×

期日修正系数

×

容积率修正系数

×

因素修正系数

＋

土地开发程度

修正）

×

年期修正系数

（

３

）确定待估宗地的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

待估宗地位于梅县三丰村，属四级地。

（

４

）期日修正系数的确定

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上公布与梅县相邻地区的地价指数，并结合待估宗地区域居住用地上

涨幅度，确定本次评估期日修正系数为

１．０１

。

（

５

）年期修正系数的确定

待估宗地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商住，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６７

年，评估设定为住宅用途，基准地

价内涵设定的居住用途土地使用年限为

７０

年。

年期修正系数

＝

［（

１－１／１＋６％

）

６７

］

／

［（

１－１／１＋６％

）

７０

］

＝０．９９６７

（

６

）容积率修正系数的确定

宗地容积率为

３

，参考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容积率修正系数为

０．８４５

。

（

７

）确定各影响因素的修正系数（单位：

％

）

居住用地因素修正系数说明表

因素修正系数 因素描述 优劣 取值

配套设施 配套一般 一般

０

宗地形状 形状基本规则 一般

０

地形地质 良好 较优

１％

环境质量 良好 较优

１％

合计

２％

（

８

）开发程度修正

根据基准地价修正体系，城区场地平整费用约为

２５

元

／

平方米。由于待估宗地与基准地价内涵不一致，

故向下修正

２５

元

／

平方米。

２

、剩余法

计算方法： 熟地价值

＝

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

由熟地建成房屋的开发成本

－

管理费用

－

投资利息

－

销售税费

－

开发利润

－

买方购买熟地应负担的税费。

（

１

）估算待估宗地开发完成后总价值

待估宗地土地面积为

１６５５１０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宗地容积率

３

，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４９６

，

５３０．００

方

米。

估价人员经过市场调查，待估宗地的区位状况及实物状况，确定待估宗地住宅可销售面积比例为总

建筑面积的

９０％

，即住宅可销售建筑面积为

４４６

，

８７７．００

平方米。

结合该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根据相关产品销售价格，确定项目开发产品的销售价格。待估宗地

周边住宅小区销售均价为

３４００

元

／

平方米。

（

２

）开发成本

建安成本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室外工程费、工程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不可预见费，其中建筑安

装工程费包括基础工程、结构工程、设备安装和装饰工程，室外工程费指基础设施建设费和公共配套设施

建设费。

①

建筑安装工程费

根据开发项目设定的建设标准及相关规划设计，并参考近几年梅县类似房屋的建造费用，并结合建

筑材料的市场变化实际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平均建安费用为

１５００

元

／

平方米。

②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包括报建手续费、咨询、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等费用，勘察设

计和前期工程费按照建安工程费的

６％

确定。

③

室外工程费

室外工程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费和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

基础设施建设费按照建安工程费的

１２％

确定；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主要为居住小区服务的、非经营

性公共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费用，本次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取

３％

。

④

其他工程费用

其他工程费包括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等，一般为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

１％

确定。

（

３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房地产开发商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包括房地产开发人员工

资及福利费、办公费、差旅费等，一般为开发成本的

２％

。

（

４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是指预售或销售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的必要支出，包括广告费、销售资料制作费、样板房或样板

间建设费、售楼处建设费、销售人员或者销售代理费等。 一般为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的

２％

。

（

５

）投资利息：指取得土地及完成后续投资至销售完成期间

２

年，包括土地取得成本及开发成本、管理

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年贷款利率取一至三年期的贷款利率

６．１５％

，土地取得费用假定一次投入，开

发成本及管理费假设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设土地价值为

Ｖ

，则：

投资利息

＝

（

Ｖ＋

取得税费）

×

［（

１＋６．１５％

）

２－１

］

＋

（开发成本

＋

管理费用

＋

销售费用）

×

［（

１＋６．１５％

）

１－１

］

（

６

）销售税费

主要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总价的

５．５％

确定。

（

７

）投资利润

根据梅县住宅房地产市场开发情况，结合项目所处位置、项目定位、工程进度综合确定。 以土地取得

成本、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为基数。 确定投资利润率住宅为

１５％

。

投资利润

＝

（土地取得成本

＋

开发成本

＋

管理费用

＋

销售费用）

×

投资利润率

（

８

）估价结果

土地价值（

Ｖ

）

＝

开发完成的价值

－

开发成本

－

管理费用

－

销售费用

－

投资利息

－

销售税费

－

投资利润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估值结果：

４２８

，

１９４

，

２３７．８０

元。

剩余法估值结果：

８６７

，

１３８

，

９６０．００

元。

以上两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待估宗地的市场价值。 由于当地基准地价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距评估

基准日时间较长，不能够真实的体现待估宗地市场价值，而剩余法售价和建造成本等参数均取自公开市

场，更能体现待估宗地市场价值，故舍掉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结果，以剩余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

果，得出以下结论：

自编

号

土地权证编号 土地证日期

取得方

式

取得价格

（

元

）

准用

年限

运作

状况

账面价值

（

元

）

评估价值

（

元

）

增值率

（％）

Ａ１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出让

１０７，５７８，８１０．６２ ７０

五通

１１９，０６３，６５３．０１ ２１０，５２８，７２０ ７６．８２

Ａ２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３６

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出让

１００，６６６，８８３．４１ ７０

五通

１１１，４１３，８２５．８９ ２０４，４３６，３２０ ８３．４９

Ａ３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２

号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出让

１１３，７６６，００５．９５ ７０

五通

１２５，９１１，３７７．７０ ２３１，０３８，２８０ ８３．４９

Ａ４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５

号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出让

１７，５７３，６１０．６７ ７０

五通

１９，４４９，７２５．０１ ３５，６８８，８４０ ８３．４９

Ａ５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６

号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出让

９０，６６１，０３３．５５ ７０

五通

１００，３３９，７７６．７５ １８４，１１６，２４０ ８３．４９

Ａ７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０８

号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出让

６５５，１８３．６２ ７０

五通

７２５，１２９．３７ １，３３０，５６０ ８３．４９

合计

／ ／ ／ ４３０，９０１，５２７．８２ ／ ／ ４７６，９０３，４８７．７３ ８６７，１３８，９６０ ８１．８３

３

、该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成交金额：

８９

，

４９６

万元；

２

、支付方式：现金；

３

、支付期限：分期支付

（

１

）第一期支付及移交

①

协议生效后

３

个工作日内双方开设共管账户，共管账户设立后

２

个工作日内，富力地产向共管账户

支付定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开具相应收款收据。

②

在定金支付至共管账户后

５

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向政府部门入案申请办妥自编号为

Ａ１

、

Ａ２

、

Ａ３

地

块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协议转让给富力地产的所有手续，富力地产取得入案受理回执（届时凭回执由富

力地产领取新《国有土地使用证》）。 自编号

Ａ１

、

Ａ２

、

Ａ３

地块面积共计

４９５

，

４１５

平方米，土地转让金共计

６６

，

８７９

万元，其中的

６２

，

６４７．２０

万元由富力地产取得入案受理回执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账户内定

金直接等额抵作第一期支付的土地转让金，富力地产实付

５２

，

６４７．２０

万元，本公司开具相应收款收据；其余

４

，

２３１．８０

万元按协议约定第二期支付。

③

在公司移交自编号

Ａ１

、

Ａ２

、

Ａ３

地块及其相关资料，并开具有效发票给富力地产的同时，双方共同配

合办妥将共管账户里的款项解付给本公司的手续。

（

２

）第二期支付及移交

①

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前，双方共同向政府部门入案申请办妥自编号为

Ａ４

、

Ａ５

、

Ａ７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一

次性协议转让给富力地产的所有手续，富力地产取得相应入案受理回执（届时凭回执由富力地产领取新

《国有土地使用证》）。 自编号

Ａ４

、

Ａ５

、

Ａ７

地块面积总计为

１６７

，

５２７

平方米，土地转让金共计

２２

，

６１７

万元。 富

力地产在取得入案受理回执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自编号

Ａ４

、

Ａ５

、

Ａ７

地块的土地转让金

２２

，

６１７

万元和自编号

Ａ１

、

Ａ２

、

Ａ３

地块剩余未付的土地转让金

４

，

２３１．８０

万元， 即共需向共管账户支付

２６

，

８４８．８０

万

元，本公司开具相应的收款收据。

②

在公司移交自编号

Ａ４

、

Ａ５

、

Ａ７

地块及其相关资料，并开具有效发票给富力地产的同时，双方共同配

合办妥将共管账户中的款项解付给本公司的手续。 至此，土地转让金全部支付完毕。

４

、协议的生效条件：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生效。

５

、交易定价依据：以评估价

８６

，

７１３．９０

万元为参考，结合本地未来发展趋势和土地升值潜力，经交易双

方协商确定以

８９

，

４９６

万元为成交金额。

６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说明：富力地产于

１９９４

年成立，

２００５

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业务集房地产设

计、开发、工程监理、销售、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等为一体，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房地产企业之一，为首

家被纳入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内地房地产企业，履约能力良好。

五、涉及本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不伴随上市公司股

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调整，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做大做强新能源电力核心主业，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２

、经初步估算，本交易完成后，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数约为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

求根据合同履行进度确认收入。

３

、富力地产是国内知名的大型房地产公司，资信记录良好，公司董事会认为付款方支付能力良好，该

等款项收回不存在或有风险。

４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交易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按

照分阶段披露原则，及时做好相关事项进展情况的披露工作。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处置公司资产的独立意见；

３

、《梅县新城项目土地转让协议书》；

４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书（国融兴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０１２

号）。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为加快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新能源电力核心主业，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经与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之郎”）友好协商，

双方就梅县山水城项目部分用地使用权转让签订了《梅县山水城项目土地转让协议书》，本公司拟以

４８

，

５９１

万元的价格将挂牌编号为

ＧＰ２００９－１５

、

ＧＰ２０１２－１９

、

ＧＰ２０１２－２０

用地中的

３５９

，

９５３

㎡的土地使用权转让

给喜之郎。

２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交

易标的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及权属问题。

３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董

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蛇口龟山路明华中心二号楼

Ｃ２２

层；

主要办公地：深圳市南山区蛇口龟山路明华中心二号楼

Ｃ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李永军；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１７２３０００００２５６９

主营业务：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散装食品（不含熟食、不含酒精饮料）的批发（以上凭《食品流通许

可证》经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日用百货、初级农产品、包装材料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企业形

象设计；计算机软件开发；食品生产的技术开发与技术转让；生产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科技信息咨询；

办公设备、食品加工设备的租赁；汽车租赁。（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２

、对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关联交易及关联人”的有关规定，未发现喜之郎与本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

３

、喜之郎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９２８

，

３０５

万元；净资产：

８００

，

２６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７０５

，

９０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５３

，

６８９

万元；净利

润：

１１２

，

５３０

万元。

（注：本节基本情况及数据由喜之郎提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为位于梅县扶大高管会三丰村的自编号为

Ｂ１

（土地证编号为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４１

号）、

Ｂ２

（土地证编号为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６８

号、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７０

号、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７１

号、梅府国用

（

２０１３

）第

７２

号）共

２

宗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共

３５９

，

９５３

㎡。

交易土地上无建筑物，资产权属清晰，无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

、交易土地账面原值为

３７１

，

４０５

，

００９．５１

元，已计提的折旧为

０．００

元，账面净值

３７１

，

４０５

，

００９．５１

元。

本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本公司此次拟转让土地进行了评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

原则，综合该地块所处位置及实际情况，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和剩余法的评估方法：

１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计算方法：宗地楼面熟地价

＝

（适用的基准地价

×

期日修正系数

×

容积率修正系数

×

因素修正系数

＋

土地

开发程度修正）

×

年期修正系数。

（

1

）梅县基准地价成果及内涵介绍

根据《基准地价更新成果摘要》，梅县基准地价内涵为：

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土地年限：商业

４０

年、居住

７０

年、工业

５０

年

开发程度：五通一平（宗地外通路、供电、通信、通上水、通下水及宗地内土地平整）

容积率：商业、住宅为

２．０

，工业为

１．０

梅县基准地价表

级别 商业 住宅 工业

三级

１４６７ ３７３ ３４８

四级

８６５ ２７５ ２８６

五级

４２３ １７３ ２２０

（

2

）基准地价计算公式

宗地楼面熟地价

＝

（适用的基准地价

×

期日修正系数

×

容积率修正系数

×

因素修正系数

＋

土地开发程度

修正）

×

年期修正系数

（

3

）确定待估宗地的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

待估宗地位于梅县三丰村，属四级地。

（

4

）期日修正系数的确定

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上公布与梅县相邻地区的地价指数，并结合待估宗地区域居住用地上

涨幅度，确定本次评估期日修正系数为

１．０１

。

（

5

）年期修正系数的确定

待估宗地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商住，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６７

年，评估设定为住宅用途，基准地

价内涵设定的居住用途土地使用年限为

７０

年。

年期修正系数

＝

［（

１－１／１＋６％

）

６７

］

／

［（

１－１／１＋６％

）

７０

］

＝０．９９６７

（

6

）容积率修正系数的确定

宗地容积率为

３

，参考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容积率修正系数为

０．８４５

。

（

7

）确定各影响因素的修正系数（单位：

％

）

居住用地因素修正系数说明表

因素修正系数 因素描述 优劣 取值

配套设施 配套一般 一般

０

宗地形状 形状基本规则 一般

０

地形地质 良好 较优

１％

环境质量 良好 较优

１％

合计

２％

（

8

）开发程度修正

根据基准地价修正体系，城区场地平整费用约为

２５

元

／

平方米。由于待估宗地与基准地价内涵不一致，

故向下修正

２５

元

／

平方米。

２

、剩余法

计算方法： 熟地价值

＝

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

由熟地建成房屋的开发成本

－

管理费用

－

投资利息

－

销售税费

－

开发利润

－

买方购买熟地应负担的税费。

（

１

）估算待估宗地开发完成后总价值

待估宗地土地面积为

１６５５１０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宗地容积率

３

，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４９６

，

５３０．００

方

米。

估价人员经过市场调查，待估宗地的区位状况及实物状况，确定待估宗地住宅可销售面积比例为总

建筑面积的

９０％

，即住宅可销售建筑面积为

４４６

，

８７７．００

平方米。

结合该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根据相关产品销售价格，确定项目开发产品的销售价格。待估宗地

周边住宅小区销售均价为

３４００

元

／

平方米。

（

２

）开发成本

建安成本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室外工程费、工程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不可预见费，其中建筑安

装工程费包括基础工程、结构工程、设备安装和装饰工程，室外工程费指基础设施建设费和公共配套设施

建设费。

①

建筑安装工程费

根据开发项目设定的建设标准及相关规划设计，并参考近几年梅县类似房屋的建造费用，并结合建

筑材料的市场变化实际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平均建安费用为

１５００

元

／

平方米。

②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包括报建手续费、咨询、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等费用，勘察设

计和前期工程费按照建安工程费的

６％

确定。

③

室外工程费

室外工程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费和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

基础设施建设费按照建安工程费的

１２％

确定；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主要为居住小区服务的、非经营

性公共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费用，本次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取

３％

。

④

其他工程费用

其他工程费包括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等，一般为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

１％

确定。

（

３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房地产开发商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包括房地产开发人员工

资及福利费、办公费、差旅费等，一般为开发成本的

２％

。

（

４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是指预售或销售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的必要支出，包括广告费、销售资料制作费、样板房或

样板间建设费、售楼处建设费、销售人员或者销售代理费等。 一般为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的

２％

。

（

５

）投资利息：指取得土地及完成后续投资至销售完成期间

２

年，包括土地取得成本及开发成本、管理

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年贷款利率取一至三年期的贷款利率

６．１５％

，土地取得费用假定一次投入，开

发成本及管理费假设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设土地价值为

Ｖ

，则：

投资利息

＝

（

Ｖ＋

取得税费）

×

［（

１＋６．１５％

）

２－１

］

＋

（开发成本

＋

管理费用

＋

销售费用）

×

［（

１＋６．１５％

）

１－１

］

（

６

）销售税费

主要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总价的

５．５％

确定。

（

７

）投资利润

根据梅县住宅房地产市场开发情况，结合项目所处位置、项目定位、工程进度综合确定。 以土地取得

成本、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为基数。 确定投资利润率住宅为

１５％

。

投资利润

＝

（土地取得成本

＋

开发成本

＋

管理费用

＋

销售费用）

×

投资利润率

（

８

）估价结果

土地价值（

Ｖ

）

＝

开发完成的价值

－

开发成本

－

管理费用

－

销售费用

－

投资利息

－

销售税费

－

投资利润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估值结果：

２６３

，

２０１

，

９１８．４０

元。

剩余法估值结果：

４８４

，

３３６

，

１８８．００

元。

以上两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待估宗地的市场价值。 由于当地基准地价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距评估

基准日时间较长，不能够真实的体现待估宗地市场价值，而剩余法售价和建造成本等参数均取自公开市

场，更能体现待估宗地市场价值，故舍掉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结果，以剩余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

果，得出以下结论：

自编号 土地权证编号 取得日期

取得方

式

土 地

性质

取得价格

（

元

）

运作

状况

账面价值

（

元

）

评估价值

（

元

）

增值率

（％）

Ｂ１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４１

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出让 商住

１２７，０４２，５７４．０４

五通

１４０，６０５，３１８．７１ ２３６，５００，５５０ ６８．２０

Ｂ２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６８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出让 商业

４９，３１３，１６３．２８

五通

５７，８８８，２４４．８０ ６６，９１９，８８８ １５．６０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７０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出让 商业

４９，３３１，４０２．９９

五通

５９，０９８，０００．００ ６６，９４４，６４０ １３．２８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７１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出让 住宅

６６，０７６，８６０．７４

五通

５６，９０６，０７０．００ ５６，９８４，９５０ ０．１４

梅府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７２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出让 住宅

６６，０７８，２６３．８０

五通

５６，９０７，３７６．００ ５６，９８６，１６０ ０．１４

合计

／ ／ ／ ／ ３５７，８４２，２６４．８５ ／ ３７１，４０５，００９．５１ ４８４，３３６，１８８ ３０．４１

３

、该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成交金额：

４８

，

５９１

万元；

２

、支付方式：现金；

３

、支付期限：分期支付

（

１

）第一期支付及移交

①

协议生效后

３

个工作日内双方开设共管账户，共管账户设立后

２

个工作日内，喜之郎向共管账户支

付定金

５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开具相应收款收据。

②

在定金支付至共管账户后

５

个工作日内， 双方共同向政府部门入案申请办妥自编号为

Ｂ２

地块的土

地使用权协议转让给喜之郎的所有手续，喜之郎取得入案受理回执（届时凭回执由喜之郎领取新《国有土

地使用证》）。 自编号

Ｂ２

地块面积共计

１６４

，

４９８

平方米，土地转让金共计

２２

，

２０３

万元。 喜之郎在取得入案受

理回执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第一期土地转让金

２４

，

２９５．５０

万元， 其中：

２２

，

２０３

万元为自编号

Ｂ２

地块的土地转让金；剩余

２

，

０９２．５０

万元为自编号

Ｂ１

地块的土地转让金预付款，账户内定金直接等额抵作

第一期支付的土地转让金，喜之郎实付

１９

，

２９５．５０

万元，本公司开具相应的收款收据。

③

在公司移交自编号

Ｂ２

地块及其相关资料，并开具有效发票给喜之郎的同时，双方共同配合办妥将

共管账户里的款项解付给本公司的手续。

（

２

）第二期支付及移交

①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前，双方共同向政府部门入案申请办妥自编号为

Ｂ１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协议转让

给喜之郎的所有手续，喜之郎取得相应入案受理回执（届时凭回执由喜之郎领取新《国有土地使用证》）。

自编号

Ｂ１

地块面积总计为

１９５

，

４５５

平方米，土地转让金共计

２６

，

３８０

万元。 喜之郎在取得入案受理回执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自编号

Ｂ１

地块的土地转让金

２４

，

２９５．５０

万元， 第一期支付的自编号

Ｂ１

地块土

地转让金预付款

２０９２．５０

万元直接抵作土地转让金，喜之郎实付

２４

，

２９５．５０

万元，本公司开具相应的收款收

据。

②

在公司移交自编号

Ｂ１

地块及其相关资料，并开具有效发票给喜之郎的同时，双方共同配合办妥将

共管账户中的款项解付给本公司的手续。 至此，土地转让金全部支付完毕。

４

、协议的生效条件：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生效。

５

、交易定价依据：以评估价

４８

，

４３４

万元为参考，结合本地未来发展趋势和土地升值潜力，经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以

４８

，

５９１

万元为成交金额。

６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说明：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固定资产达

７０

亿元，生产和销售

果冻布丁、海苔、奶茶三大系列产品，拥有“喜之郎”、“优乐美”两个中国驰名商标和“美好时光”广东省著

名商标，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果冻布丁专业生产和销售企业，是国内最大的即食海苔、奶茶生产和销售企

业，履约能力良好。

五、涉及本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不伴随上市公司股

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调整，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做强做大新能源电力核心主业，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２

、本交易完成后，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数约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根据合同履

行进度确认收入。

３

、喜之郎是国内知名的大型食品生产企业，资信记录良好，公司董事会认为付款方支付能力良好，该

等款项收回不存在或有风险。

４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交易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按

照分阶段披露原则，及时做好相关事项进展情况的披露工作。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处置公司资产的独立意见；

３

、《梅县山水城项目土地转让协议书》；

４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书（国融兴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０１２

号）。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见《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１

、关于公司退出房地产业务并处置相关资产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东持本人

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股权登记日收盘后所在证券营业部开具的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出席的代

理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地点：广东梅县华侨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６

月

２８

日

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四、其他

１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２

、联系人：刘沣、罗丽萍

电 话：（

０７５３

）

２５１１２９８

传 真：（

０７５３

）

２５１１３９８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２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书（国融兴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０１２

号）。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声明：本人

／

本公司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全文及相关文件，对本次投票行为的原则、目的、规则等相

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退出房地产业务并处置相关资产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委托人为法人的）：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１９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涉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团”）向公司董事会提

出书面提案，建议将《审议及确认中远太平洋向

ＬＯＮＧ ＨＯＮＯＵＲ

出售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

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预案》 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并表决。 除此之外，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已分别于

４

月

１９

日和

５

月

２１

日发出了会议通知（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和补充通知

（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号），并已分别于

４

月

１９

日和

５

月

２４

日发出了会议资料和补充资料。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在香港、 北京两地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本次会议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五）上午十点；

２．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会议中心、香港皇后

大道中

１８３

号中远大厦

４７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采取以电视电话会议的方式；

４．

召集人和主持人：会议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魏家福董事长主持；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远洋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７７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

１７

外资股股东人数

：

６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６

，

１４１

，

５２３

，

５８７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５

，

８６５

，

３９３

，

０５９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２７６

，

１３０

，

５２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０．１２％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５７．４２％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２．７０％

1

注 就预案

6

而言，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为

828,440,743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远洋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２

人，出席

１２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６

人，出席

６

人。 公司部分高管出席了本

次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提呈股东大会的各项预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审议结果如下：

序

号

议案

票数

（％）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１．

审议

《

中国远洋

２０１２

年度

董事会报告

》

之预案

６，１０９，０８９，４５７

９９．４７１９％

８８４，８００

０．０１４４％

３１，５４９，３３０

０．５１３７％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预案获得正式通过

。

２．

审议

《

中国远洋

２０１２

年度

监事会报告

》

之预案

６，１０９，０８９，４５７

９９．４７１９％

８８４，８００

０．０１４４％

３１，５４９，３３０

０．５１３７％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预案获得正式通过

。

３．

审议以中国会计准则及香

港会计准则分别编制的中

国远洋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和审计报告之预案

６，１０９，２５９，４５７

９９．４７４７％

７２４，９００

０．０１１８％

３１，５３９，２３０

０．５１３５％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预案获得正式通过

。

４．

审议中国远洋

２０１２

年度利

润分配之预案

６，１０９，１８６，５０７

９９．４７３５％

７８４，３００

０．０１２８％

３１，５５２，７８０

０．５１３８％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预案获得正式通过

。

５．

审议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作

为

２０１３

年度境内审计师

，

以及续聘罗兵咸永道会计

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境外审计师之预案

６，１０９，２８４，５５７

９９．４７５１％

７２４，８００

０．０１１８％

３１，５１４，２３０

０．５１３１％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预案获得正式通过

。

６．

审议及确认中远太平洋向

ＬＯＮＧ ＨＯＮＯＵＲ

出售中远

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全部

已发行股份并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之预案

８２７，２３３，５１３

９９．８５４３％

７４６，６００

０．０９０１％

４６０，６３０

０．０５５６％

非关联股东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预案获得正式通过

。

四、律师见证情况

境内外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律师代表对计票过程进行了监督。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

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见证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１．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３．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３８

（

Ａ

股）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Ａ

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２５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及自有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一拖（洛阳）燃油喷射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人民币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１０

，

３７３．３１２９

万元；自有资金

１２６．６８７１

万元）

●

本次增资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为了顺利实施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之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一拖（洛阳）燃油喷射有限公司增资及柴油机公司收购其自然人股权议案》，同意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一拖（洛阳）燃油喷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油喷射公司”）进行增资（详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临

２０１２－２８

号《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本公司与燃油喷射公司签订《一拖（洛阳）燃油喷射有限公司增资协

议》，拟单方向其增资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总额及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７３６

号文《关于核准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４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８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

３６

，

２６６

，

８７１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７３

，

７３３

，

１２９

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天职京

ＱＪ

［

２０１２

］

Ｔ２５

号

《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根据

Ａ

股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公司对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了调整。 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７３

，

６４２

，

１９９．８７

元（其中，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３５８

，

３９６

，

０６９．７５

元），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本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经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天职豫

ＳＪ

［

２０１３

］

２８－１

号《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一拖（洛阳）燃油喷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希斌

注册地址：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１５４

号

注册资本：

９

，

４１１．４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喷油泵、喷油器、电控共轨装置等设计、制造、销售；喷油泵的修校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４．００ ４２．５４４％

一拖

（

洛阳

）

柴油机有限公司

３

，

６９６．００ ３９．２７２％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７１１．４０ １８．１８４％

合计

９

，

４１１．４０ １００％

燃油喷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燃油喷射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及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末的财务状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２０１２

年末

（

经审计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末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２２，９６４．３４ ２３，７０３．７０

净资产

１２，０６２．９０ １２，２６８．１２

２０１２

年

（

经审计

）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２０，５６８．４４ ５，６７３．６８

净利润

－６３３．９８ ２０５．２２

三、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订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二） 增资事项： 以燃油喷射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

１４

，

５０２．６７

万元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期间损益专项审计结果

７２．７７

万元为基础， 本公司单方向

燃油喷射公司现金增资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１０

，

３７３．３１２９

万元；自有资金

１２６．６８７１

万元），增资资金中

６

，

７８０．１０

万元计入燃油喷射公司注册资本，

３

，

７１９．９０

万元计入其资本公

积。 增资完成后，燃油喷射公司注册资本由

９

，

４１１．４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６

，

１９１．５０

万元，股权比例

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７８４．１０ ６６．６０３％

一拖

（

洛阳

）

柴油机有限公司

３

，

６９６．００ ２２．８２７％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７１１．４０ １０．５７０％

合计

１６

，

１９１．５０ １００％

（三）支付时间：本公司应于增资协议生效日起

３０

日内足额缴付出资额。

（四）协议生效条件：增资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且满

足以下条件之日起生效：

１

、增资事项经燃油喷射公司股东会批准；

２

、增资事项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审批程序已经完成，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的《一拖（洛阳）

燃油喷射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已生效。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资金主要来源于

Ａ

股发行募集资金，增资目的为实施

Ａ

股募投项目之燃油喷

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该项目的实施可以提升公司燃油喷射产品技术，生产新一

代燃油喷射系统电控单体泵，并弥补传统产品

Ｐ

系列泵的产能缺口。

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完成后，将实现公司柴油机产品的更新换代，提

高公司柴油机产品节能环保标准，进一步提升公司柴油机业务核心竞争力。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一拖（洛阳）燃油喷射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